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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深入分析私權威的概念，並評析近期學界對於自願性全球標

準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念能對全球治理研究提供兩項重要

貢獻：首先，私權威的概念挑戰了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傳統觀點以及以

國家為中心的研究途徑。其次，私權威的概念有助於研究者以行為者導向

的途徑來解釋全球治理中的變異現象。以私權威的概念作為基礎，本文疏

理了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發展情勢，並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作為關鍵個案，

評析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三個研究方向：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自願性全

球標準在形式上的變異，以及自願性全球標準的成效。本文最後在結論中

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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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蘇冷戰結束後，人們開始渴求新的知識框架來理解趨於複雜的全球化

現象，以及因應一些新興的全球議題。一些國際關係學者對現實主義及自由

制度主義等主流理論也感到不滿，開始尋求新的途徑來理解世界的變化，並

探問新的研究問題（Hewson and Sinclair 1999; Weiss 2000）。自Rosenau和 

Czempiel所編的重要著作《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於1992年問世後，「全球治理」的概念開始在國際關係研究

中普及起來，並挑戰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方式。同年，瑞典政府發起了全球

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並於1995年發佈了《Our 

Global Neighborhood》，而聯合國系統也於1995年創辦了學術刊物《Global 

Governance》。基於上述這些脈絡，「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反映了當時人們面

對世界複雜化的恐懼與希望，並在1990年代開始被大量使用及傳播。

受到歐美學界的影響，國內政治學界對於全球治理的研究也開始增加。在

國內的政治學研究中，全球治理的概念已常被用來描述下列各種現象，諸如：

國家不再是唯一的權威來源；國際組織、國際建制與非國家行為者的興起；多

層次及跨國治理網絡的出現等（宋學文 2003；辛翠玲 2019；郁瑞麟、周繼祥 

2015；袁鶴齡、沈燦宏 2012；袁鶴齡 2003；張亞中 2001；張雅君 2008；彭

慧鸞 2004；楊惟任 2015；曹俊漢 2013）。然而，多數研究雖都提及了非國家

行為者的興起，但大多的分析仍著重在以國家為主的條約、國際組織、跨國政

府間組織，以及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非國家行為者僅

被視為這些既有治理體制下的新興參與者，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制定的自願性全

球標準則較少被談及。就自願性全球標準來說，非國家行為者成為主要的治理

者，國家及國際組織僅為輔助角色，但國內對此研究卻較為不足
1
。以Abbott 

and Snidal（2009）所發展的治理三角（Governance Triangle）來看（圖1），

目前國內全球治理的經驗研究大多聚集於1、4、5和7的區塊，但對於自願性

全球標準所坐落的2、3、6等區塊，便較少相關經驗研究。

1 目前國內已有的研究為顏良恭、謝儲鍵（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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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治理三角

資料來源：Abbott and Snidal（2009）。

此外，多數研究僅描述了全球治理的現象，但並未對其全球治理中的變異

（variation）作出解釋。在部分試圖提出解釋的研究中，國內學者多以結構性

的因素來解釋全球治理的興起。具體而言，這些結構性因素包括了經濟的私有

化及去管制化、全球新議題的出現（如全球暖化和恐怖主義）、 新通訊技術

的發明、公民在知識上的提升、跨國生產網絡的形成、全球金融市場的擴張、

新自由主義的流行、冷戰的結束等（Braithwaite and Drahos 2000; Cerny 1995; 

Djelic and Sahlin-Andersson 2006; Mayer and Gereffi 2010; Rosenau 1990）。由

於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傳統治理模式，並無法因應上述結構性轉變所帶來的治理

難題，因此出現了對全球治理的需求。然而，結構性的解釋雖能夠指出全球治

理興起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並無法解釋全球治理的許多變異。例如，結構性的

解釋並無法說明為何非國家行者在某些時候能建立自願性標準，有時候卻無法

建立標準。此外，目前全球治理的形式日趨複雜（圖1），除了傳統政府間合

作，還包括了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合作，以及私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合作，結構

性解釋並不能進一步解釋為何全球治理會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及結果。

非政府組織 企業

國家

①

②③

④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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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上述問題，本文首先將梳理「私權威」的概念及自願性全球標準的

現象，以此增進中文文獻對全球治理複雜性的理解。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

念不但挑戰了國際關係理論中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也否定了權威只能來自於國

家的假設。更重要的是，私權威的概念說明了私部門的權威來源為何，這有助

於我們去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變異及效果。其次，為了提升全球治理

研究對現象的解釋能力，本文將介紹以私權威概念為基礎的全球治理理論。其

中，本文將著重於俱樂部理論以及供給需求理論，這兩個理論都屬於行為者導

向的途徑（actor-oriented approach），亦即從行為者的策略及互動關係，來解

釋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及變異。然而，儘管這兩個理論能

夠補足結構性解釋的不足，本文認為其仍存在許多理論上的侷限。最後，本文

將評析目前關於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經驗研究，整理出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

治理成效的幾項關鍵因素，包括自願性標準的制度設計、 全球供應鏈、外在

社會壓力、自願性全球標準之間的競爭，以及各國國內制度及政策的作用。

本文將分為以下二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將透過對概念及現象的整理，

建立「私權威」的觀點。本文將先梳理「全球治理」以及「權威」的概念，並

以此為基礎來闡述「私權威」的概念。以私權威的概念為基礎，本文將以自願

性全球標準為例，說明私權威在全球的發展現象。本文的第二部分將探討「私

權威」的觀點已對理論及經驗研究產生哪些貢獻。本文選擇三項研究議題來闡

述私權威的研究進展，這三大重要議題包括：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自願

性全球標準的形式為何出現變異？在哪些條件下，自願性全球標準能產生較好

的成效？本文將針對這些問題，說明目前的理論途徑及研究成果，並指出現有

研究的侷限，本文也將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作為關鍵個案，更具體地闡述本文

對既有理論及研究途徑的反思。最後，本文將在結論中為未來研究提供一些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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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私權威的觀點

一、全球治理與權威

在目前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包含了許多不同的

意義，也因此會被學者視作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Hofferberth 

2015），或被批評者認為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模糊概念（Finkelstein 1995）。為

了能更精確地使用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學者試圖梳理全球治理這個概念在學

術上的使用脈絡。根據Dingwerth與Pattberg（2006）的分類，全球治理這個概

念在學術上通常可以區分出分析性的（analytical）及規範性的（normative）用

法
2
。本文認為，全球治理的不同用法，反映了這個概念的豐富性。只要研究

者能在使用時謹慎且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用法，全球治理概念的多元性並不必然

會成為問題。對本文而言，全球治理的分析性用法為主要的焦點。

本文將「治理」定義為特定行為者對有限的群體行使權威（Kahler 

and  Lake  2003 ;  Lake  2010）。治理（governance）並不等同於政府

（government），因為其他社會及政治組織也有可能對有限的群體行使權威，

民族國家只是能進行治理的行為者之一。在此定義下，「全球治理」可以進一

步定義為特定行為者行使跨國界的權威，這裡所指的特定行為者可以包括國

家、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Lake 2010）。換言之，相較於其他較廣義

2 全球治理的第一種用法是將全球治理視為分析性的概念，用以解釋可觀察的現象。學

者使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主要是在挑戰國際關係理論中對於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透過

全球治理的概念，學者可以將非國家行為者以及多層次的治理行為納入分析視野，而

不再是僅關注於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對於著重分析性的全球治理研究者來說，解釋

政治活動如何在不同層次之間互動；新形態權威為何興起、如何運作並產生何種結

果；以及全球治理如何發生變遷，都成為值得研究的新主題（Barnett and Duvall 2004; 
Weiss and Wilkinson 2014）。全球治理的第二種用法是將全球治理視為規範性的概念，
並用此概念來分析社會應該如何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新興問題，以及國家角色的變

遷。例如 Held（1995）認為現今跨國經濟活動已弱化了各國民主制度，因此應該透過
全球治理來管制全球市場。又或者如Zürn（2018）認為全球治理的目的在於提供全球
公共財。不同於上述學者對全球治理持正面態度的觀點，另一些學者則是批判性地審

視全球治理的概念，並認為全球治理其實是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論述（Friedrichs 2009; 
Overbeek 2005）。



76　問題與研究　第60卷第3期

的定義
3
，本文的「全球治理」在指涉的現象範圍上較為有限，僅著重於涉及

權威的社會關係。在下一節中，本文將近一步界定權威的內涵。

二、權威的概念

在討論私權威的觀點之前，本文首先必須釐清權威（authority）這個概

念。權威可被視作為一種特殊的權力類型，這種權力類型不是來自於強制

（coercion），而是建立在被治者認可或同意的基礎之上，如學者Lake所言：

「權威不是來自於統治者的宣稱，而是被治者授予的權利」（Lake 2009），

權威來自於治理者跟被治者之間的社會契約（Lake 2009; 2010）。權威與權

力（power）在概念上不完全重疊，權力的概念比權威更廣。權力有時可以

指涉行為者所具備的某項能力（capacity）或特質（attribute），但權威這個

概念必定包含了行為者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Hall and Biersteker 2002），

以及正當化的過程（Finnemore 2014）。換言之，權威的概念結合了正當性

（legitimacy）與權力這兩概念（Hall and Biersteker 2002; Hurd 1999）。被治

者認可或同意治理者的行動具有正當性，從而在行為上依循治理者的意志及判

斷，治理者才因此具有權威。也因為被治者的同意，治理者得以享有正當的權

利，可對違反社群規則的人進行懲罰（Lake 2010）。

進而言之，權威可以被定義為一種透過誘導及說服來讓他人服從的能力

（Avant et al. 2010）。權威並不是透過強制或恐懼來迫使被治者做他們本來不

願做的事，而是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事，並說服他們去做這件對的事（Barnett 

and Finnemore 2004）。權威不需要使用強制，被治者必須自己感覺到有義務

3 例如Rosenau（1995）將「全球治理」定義為在人類活動所有層次中的規則系統，這
些規則系統在透過控制以追求目標時，會產生跨國性的影響；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將「治理」定義為：「治理是各種個人的與機
構的，公共的與私人的，在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

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合作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

制度與機制，同時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Com-
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又或者如學者Weiss和Wilkinson（2014）將「全
球治理」定義為：「正式或非正式的觀念、價值、規範、程序及制度的總和，它能幫

助所有行為者（包括國家、國際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及跨國公司）辨認、了解並解決

跨國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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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治理者的意志，治理者才算擁有權威。治理者之所以能得到被治者的認可

及信任，可以來自許多原因，例如學者Avant, Finnemore和Sell（2010）便將權

威的來源區分出五種類型（表1）。更重要的是，治理者的權威是處於一個動

態變化的過程中，治理者的權威有可能受到內外因素影響而產生變化，例如治

理者自身內部可能擁有多種類型的權威，不同類型的權威可能可以相互支持，

但也可能會在某些條件下發生衝突。又或者在某些議題領域中開始出現多個治

理者，他們彼此之間可能會出現合作或衝突，從而增強或弱化他們的權威。綜

言之，治理者可以透過許多方式來得到被治者的認可及信任，進而建立起權

威。然而，在時間點A中享有權威的治理者，不一定也能在時間點B中也享有

權威。

表1　權威的五種類型

權威類型 內涵

制度型權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已建立的組織結構，並受限於

組織的規則及目的

授權型權威（Delegat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其他權威者的授權

專業型權威（Expert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專業知識

原則型權威（Principl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廣為接受的原則、道德及價值

能力型權威（Capacity-based authority） 權威來自於行為者勝任的表現

資料來源：Avant, Finnemorea and Sell（2010）。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常認為，由於國際體系中並不存在全球政府，因此權威

也不存在國際體系之中。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為例，國際體系的本質被假

定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在此無政府狀態下追求自我利益，試圖競

求權力以圖安全
4
。然而，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並不足以幫助我們解釋一些國家

4 對結構現實主義來說，其主要關注的分析單位為體系（system）或結構（structure），
並認為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數量和其能力分佈，決定了體系的穩定程度

（Waltz 1979）。然而，結構現實主義在使用權力的概念時，其內涵仍較偏向於能力
（如自然資源、生產性力量和軍事力量）與強制（coercion），並不強調正當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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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例如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太過重視以強制為主的權力概念，但如果只重視

強制，我們便難以在經驗上解釋為何一些國家即便缺乏嚇阻實力，仍然能夠維

持主權及疆界的穩定（Hurd 1999）。相反地，透過權威的概念，主權可以被

理解為是被國家廣泛接受，因而具有正當性的國際原則，主權的原則因此成為

權威的來源，多數國家皆自願地遵循這項原則，而不會輕意地變更既有的國家

疆界。簡言之，權威的概念之所以開始被國際關係學者重視，是因為它有助我

們解釋一些無政府狀態的假設所無法解釋的國家行為。

三、私權威的概念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參與全球治理的非國家行為者，不僅在數量上快速增

加，其影響力也日益增強。非國家行為者不但能夠創造規範性觀念及設定議

題，更能建立標準，並且加以執行。然而，既有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並不足

以幫助我們深入地理解這些新的全球政治行為者
5
。對此，學界開始反思既有

的權威概念，並透過建構私權威（private authority）的概念，來進一步解釋非

國家行為者是如何能在全球政治中成為具有權威的治理者。

自由主義及民主理論在傳統上，常假定只有公領域的民主政府具有政治權

威。民主政府因具有課責性，能回應民眾的需求，從而享有權威，私領域因

不具有課責性，故無法產生政治權威
6
（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然

性。換言之，結構現實主義所談的結構雖然能夠決定行為者間的互動模式，但在此結

構下，行為者擔憂的是權力失去平衡後會危及自身的生存，而不是主動感覺到自己有

義務去服從治理者的意志。
5 早期研究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學者雖已強調過非國家行為者的重要
性（Keohane and Nye 1971），但後來的建制研究仍然走向以國家為中心的方向 
（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國際關係學界雖有一些針對跨國公司的研究，但
並非主流，相關研究可參見Stopford et al.（1991）、Eden and Potter（1993）、Strange 
（1996）、Murphy（1994）。

6 自由主義常假定私領域主要涉及個人及自由市場間的經濟交換，而公領域則涉及國家

權威及合法的強制（Hall and Biersteker 2002）。從觀念的歷史發展來看，公私領域的
二分法主要能鞏固主權國家與其他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疆界，並有助於現代資本主義

的興起。然而，公私領域的簡單二分已不足以反映資本主義全球發展下的一些現象：

首先，一些政府及政策的運作方式開始接近私領域的商業行為，政府官員與企業之間

也存在緊密的聯盟關係；再者，私領域的跨國企業或商業團體有時能發揮類似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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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上節關於權威概念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知道，權威其實不一定只能來自

於公領域的政府，私領域的非國家行為者也可以透過授權、專業能力、或優異

的表現來獲得權威，而這種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權威可被視作私權威。此

外，非國家行為者可以透過公開的過程來建立私權威，也能因此產生課責性，

不一定只得依靠政府制度，才能產生課責性。更重要的是，基於上節的討論，

權威其實能在全球層次中發揮作用，這也意味著，私權威同樣也能形成於全球

層次中，並在全球層次發揮作用。簡言之，基於本文所界定的權威概念，權威

其實並非只能形成於公領域或國內層次之中，私部門的行為者可以透過受治者

公開的同意或社會認可而成為私權威，並成為國家之外的全球治理參與者。

私權威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非國家行為者，例如學者Hall and Biersteker

（2002）將私權威區分出市場權威（market authority）、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以及非法權威（illicit authority）三大類。值得注意的是，非法權威

的存在，意味著有些私權威雖違反國內法或國際法（如跨國犯罪組織及僱傭

兵），但他們仍能取得被治者的認可，並且有效地在一些動盪地區提供國家所

無法提供的公共財。簡言之，有些私權威來自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倫理道德或

宗教信仰，但有些私權威則可能不符合主流的道德價值或法律。 

私權威也涉及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倡議、研究出版、制定標準、提

供社會福利、契約擔保，維持安全秩序等（Hall and Biersteker 2002）。本文

以下將著重於標準制定這項活動，在此範疇中，私權威可被定義為下述這種狀

態：「非國家行為者制定了規則或標準，且這些規則或標準獲得世界政治中的

其他相關行為者遵循」（Green 2013, 42）。換言之，私權威意味著由非國家

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或標準，必須被受治者視為具有正當性的，而且這些受治

者對這些制度或標準表現出高度的遵從（Cutler, Haufler, and Porter 1999）。若

受治者違反了這些由私權威制定的規則或標準，他們通常面臨的是來自社會或

市場的懲罰，而非直接遭受國家法律的制裁（Vogel 2010）。

功能，或直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Cutler 1997）。私權威概念的出現，便是試圖指
出傳統公私二分法的不足，並主張私領域的非國家行為者也有可能擁有權威。私權威

的概念雖未完全揚棄公私二分的假定，但仍可作為描述公私二分趨向含糊混合的概念

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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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而言，在學者Green（2013）的定義中，非國家行為者可以包含非

政府組織、私人企業、專家、跨國企業、協會、基金會，以及跨國倡議網絡，

但國際的政府間組織並不包含在內。此外，Green並未將非國家行為者的所有

行為都視作私權威，而是專注於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及標準。再者，非

國家行為者所建立的規則及標準並不一定要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也可以是被治

者自願性地遵從。最後，私權威所影響的被治者範圍可以很廣，包括了世界政

治中的相關行為者，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都可以被納入其中。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私權威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非國家行為者必須

設法透過專業知識、價值理念或執行表現，來贏取被治者的認可，讓被治者相

信其所制定的標準及規則具有正當性，非國家行為者才能獲得權威（Bernstein 

and Cashore 2007; Overdevest 2010）。在建立標準之初，參與者可能有限，非

國家行為者必須設法擴大支持者，說服更多人加入。非國家行為者在成功地建

立標準，並成為私權威後，仍可能會面臨各種挑戰，例如專家或政府官員可能

會對標準提出質疑，私權威必須能有效地因應質疑。有時私權威必須與其他的

權威者進行競爭，例如非國家行者或國家可能會選擇建立另一套標準及規則，

若競爭失敗，則原有的私權威可能會漸漸消失。

四、私權威與自願性全球標準

在全球治理的現象中，國家的部分權力開始轉移至國際建制並不算是新

現象，但全球性私權威的出現可以算是真正的新現象
7
（Murphy 2000）。1906

年時建立的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可以算是最早的全球性私權威，而後，於1946年建立的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則更是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

7 但亦有學者認為，私權威在歷史上並非新現象，早期私權威的例子包括中世紀的行

會（guild），以及17世紀歐洲出現的商人習慣法（Lex Mercatoria or Law Merchant）
（Green 2013; Vogel 2010）。此外，18、19世紀的英國棉花產業除了積極地組織商
會，試圖制定規則去影響產業之外，更積極地去影響政策，試圖透過大英帝國的力

量，來削弱國際競爭對手（Porter 1999）。不過，這些早期的私權威尚未制定出自願
性全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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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es and Murphy 2019）。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為例，至2018年為止，

已有307059筆認證遍佈於171個國家中（http://www.iso.org）。全球性私權威

所制定的自願性全球標準
8
，如今已出現在各行各業（表2），持續影響著人們

的日常生活。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按行業分）

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時間）

林業產品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1993）

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1994）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1999）

服飾業

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Fair Labor Association（1996/99）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1997）

Worldwide Responsible Apparel Production（2001）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CARE program（2002）

8 目前學界已使用多個概念來描述全球性私權威的活動，諸如非國家市場驅動治理體

系（non-state market driven governance system）、私部門國際建制（private interna-
tional regime）、跨國私部門管制（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私部門監管治理
（private regulatory governance）、私部門治理（private governance）、私部門全球管
制（private global regulations）、跨國商業治理（transnational business governance）、
全球商業管制（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以及全球公民管制（global civil regula-
tion）。上述概念在內涵上有所重疊，但各自側重的面向有些許不同。本文主要關注於
私權威所制定的標準，這些標準通常被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自願性地遵循，且這些標

準在實行範圍上超越單一國家，因此本文將使用「自願性全球標準」這個詞彙。本文

著重的自願性全球標準主要是指由非國家行為者建立的全球性標準，不包含公部門所

制定的強制性規定。換言之，自願性全球標準可被視為治理這個概念下的一個子集，

治理的概念至少包含了由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作為治理者，而自願性全球標準屬於由

非國家行為作為治理者的範疇，從治理三角來看（圖1），主要會座落於區塊2、3與
6。全球標準的「自願性」意味著，私權威並非透過強制的方式來讓被治者遵循全球標
準，而是必須設法透過專業知識、價值理念或執行表現，來讓被治者認可其制定的標

準，並願意主動遵循該標準。由於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快速興起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現

象之一，本文以下將著重探討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研究。但必須強調的是，建立自願性

全球標準僅是全球性私權威可採取的行動選項之一，全球性私權威還能透過其他方式

（如遊說政府、研究出版及倡議等）發揮影響力。本文主要聚焦於自願性全球標準，

全球性私權威可採取的其他行動選項，則已超出本文能處理的範圍，另需專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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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時間）

漁業

Marine Aquarium Council（1998）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1999）

Friend of the Sea（2006）

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2010）

電力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

旅遊
Green Globe Certification Standard for Sustainable Tourism（1999）

Sustainable Tourism Stewardship Council（2003）

電子業
Electronics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2004）

EPEAT standards for electronics products（2005）

化學業 Responsible Care（1985）

農業

食品業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1972）

Max Havelaar（1988）

Rainforest Allianc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etwork（1993）

Fairtrade Labeling Organization（1997）

Ethical Tea Partnership（1997）

Bird Friendly coffee certification（1999）

Flower Label Program（1999）

UTZ certified standar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2002）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2004）

Bonsucro standard for sugar cane（2004）

4C Association code of conduct for coffee（2006）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Soy（2006）

GLOBALG.A.P.（2007）

Global Roundtable for Sustainable Beef（2010）

Unileve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ode（2010）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按行業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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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來自私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時間）

能源

礦業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2003）

Equitable Origin standard for petroleum（2005）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2006）

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Biofuels（2007）

金融 Climate Bonds Standard（2010）

跨行業

SA8000（1989）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2000）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2003）

ISO 14001（2006）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2010）

SASB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20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其中，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可被視作自願性全

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之一。在1980年代，面對全球森林砍伐日益嚴重的問題，

跨政府組織國際熱帶木材組織（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不

願建立全球性的管制，聯合國的經濟發展會議也未能通過有法律約束力的國

際條約，這情勢讓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木材貿易

商、原住民組織、以及其他環境非政府組織決定自行建立自願性的全球標準

（Humphreys 1996）。1993年，森林管理委員會成立，並建立了自願性標準。

該標準包含了10項原則、56項指標，並且會透過工作小組依據各國及各區域

的狀況進行調整。企業生產的商品必須經過獨立的第三方認證，才能夠貼上森

林管理委員會的標籤。森林管理委員會在創立之初便標榜民主的內部參與程

序，並建立了三個主要的委員會，分別代表來自環境、社會，以及經濟的參與

者，三個委員會各自享有平等的投票權。在各委員會內部，會再區分出代表南

方國家的委員會，以及代表北方國家的委員會（Cashore et al. 2007）。目前森

表2　自願性全球標準的代表性例子（按行業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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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管理委員會擁有1,168成員，分別來自90個國家，並已完成41,257筆認證，

涵蓋的森林面積為2億公頃。

參、私權威的研究進展

一、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

（一）俱樂部理論

在私權威的研究中，自願性全球標準興起的原因是最重要的研究問題之

一。針對這個問題，一個常見的解釋就是，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全球標準，

能夠幫助企業降低協調彼此的交易成本，從而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Porter 

1999）。這樣功能性的解釋雖然可以說明企業的潛在誘因，但仍不足以解釋

為何企業有時會選擇自願地加入私權威所建立的標準，有時候卻選擇不加入。

此外，建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過程是需要花費成本的，參與者之中很有可能會

出現搭便車者，造成參與者之間集體行動的困境，功能性的解釋並無法說明這

樣的集體行動困境是如何被克服的（Büthe 2010）。為了解釋上述問題，學者

引入了經濟學中俱樂部財（club good）的概念，以此建立理論來解釋自願性全

球標準如何形成（Potoski and Prakash 2009）。

俱樂部理論（club theory）認為，企業之所以願意加入私權威所建立的自

願性標準，是因為這些自願性標準能提供俱樂部財。俱樂部財具有排他性，僅

有俱樂部的成員能享受到其效益，俱樂部財在成員之間不具有競爭性，俱樂部

財不會因成員的增加而減少。自願性標準所產生的俱樂部財其實就像是一種品

牌，加入的成員能因此品牌而享有較好的聲譽（reputation）。當企業加入私

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時，它能夠向利害相關者發送重要信號，將自己區別

於那些未加入自願性標準的企業（Prakash and Potoski 2006b）。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有可能會產生對社會有害的外

部性（externality）。這些外部性的成本，並未被納入產品的成本之中，也因

而未被反映在產品的價格之上，這導致外部性常被過度生產，遠高於社會最佳

數量。如果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能夠獲得外部性的資訊，他們便能夠選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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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要購買這些產品。對一些消費者來說，他們可能選擇減少購買產生負面外

部性的產品，或是轉而購買其他價格雖高但負面外部性較低的產品。

然而，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一般常缺乏資訊管道，來確認企業是否製造了

對社會有負面效應的外部性。針對這個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企業雖然可以單方

面地宣稱自己生產的產品不具有負面外部性，但這類的自我宣稱在消費者或利

害相關者眼中，常不具有可信度，消費者或利害相關者難以驗證企業的自我宣

稱是否為真。也因此，私權威成為解決資訊不對稱的解方之一。私權威所建立

的自願性標準，能為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提供關於外部性的可靠資訊，降低

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辨識良好企業的交易成本。有效的自願性標準也能確保加

入的成員能夠遵循規則，降低成員企業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從而使成員企業獲

得較佳的社會聲譽。綜合上述，有效的自願性標準能為企業和其利害相關者帶

來雙贏局面。

依據以上邏輯，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之所以能夠興起並成功運作，

是因為這些自願性標準能夠有效地為成員提供俱樂部財。更進一步說，這些

自願性標準必須具備一些有效的制度設計，確保俱樂部財能夠被有效提供，並

排除搭便車者的會員資格，才能夠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Potoski and Prakash 

2009）。首先，自願性標準必須建立具體明確的標準，明定成員必須具有哪

些條件、做出哪些行為，或具有什麼樣的表現，才能夠成為自願性標準的成

員。同時，自願性標準也須為消費者及利害相關者提供可信的查證機制。當自

願性標準能夠成功地建立形象良好的品牌，才能夠吸引企業加入並留住成員。

其次，自願性標準必須建立內部的監督及懲罰機制，來確保成員都能遵循俱樂

部的標準，不讓搭便車的成員傷害自願性標準的聲譽。

環境治理中的ISO14001，常被視作可闡述俱樂部理論如何成功運作

的經典例子。ISO14001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 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1995年時建立的標準，ISO為一非政府組織。

ISO14001要求參與標準的企業在內部建立環境管理系統（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EMS），改善環境績效。例如該標準要求企業改良商

品包裝的方式或優化商品設計，以達到減少污染以及節能減碳等目的。由於

ISO14001已是具有國際聲譽的標準，企業加入該標準的好處之一，便是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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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自己為綠色企業，從而提升企業在市場上的聲譽。企業可自行選擇是否要

加入ISO14001，但欲加入的企業必須付費通過第三方認證的程序。第三方認

證機構會確認申請者提出的EMS是否符合ISO14001的要求，符合者才能獲得

ISO14001的會員資格。透過第三方認證的程序，ISO14001得以確保未遵循ISO 

14001的企業，無法取得會員資格。此外，參與會員必須每年定期進行重新認

證，從而確保參與企業持續執行ISO 14001，而不是成為搭便車者。如俱樂部

理論所闡述的邏輯，ISO14001透過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企業自願加入，並透

過第三方認證的方式排除搭便車者，以便讓成員可以持續享有俱樂部財，從而

使得ISO14001能長久存續，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

（二）俱樂部理論的限制

俱樂部理論雖然能幫助我們以行為者導向的途徑，來理解行為者如何克服

集體行動的困境，從而建立自願性全球標準，但該理論仍然存在著一些限制。

首先，俱樂部理論過於依賴理性決策模型的假設。俱樂部理論假定行為者皆為

理性（或有限理性）行為者，行為者能透過成本效益分析，來評估各種策略選

項的後果，並從中選擇效益最大的選項，而這個決策過程會受到可得資訊的豐

富程度所影響。換言之，俱樂部理論認為行為者主要是依據後果的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來行動。企業之所以願意加入自願性標準，是為了享受到自

願性標準所建立的品牌聲譽。透過提升聲譽，企業可以降低遭受社會抗議的風

險，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從而獲取較高的利潤（Dauvergne 2017; Fransen 

and Burgoon 2012; Marx 2008）。

俱樂部理論假定了企業的偏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自願性標準之所以能

具有正當性，是因這些標準能夠提升效率，幫助企業達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

標。然而，這種效益主義式的假定並無法解釋，為何在無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

目標下，仍然有企業願意遵循自願性標準（Bernstein and Cashore 2007）。俱

樂部理論所忽略的是，行為者除了追求自利，亦有可能會依據特定價值觀念或

認同來行動。當自願性標準普遍被社會或同儕視作為正當的原則時，行為者為

了能被社群認可，便可能選擇遵循自願性標準。透過與社群其他成員的互動過

程，行為者可能會將特定價值內化，形成穩定的認同。例如研究發現，當企業

的資深經理者，與其他具有進步觀念的學者、官員、同行及民間組織有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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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該企業越有可能遵循對環境友善的自願性標準（van der Ven 2014）。換

言之，行為者不單僅是依據後果的邏輯來行動，而也可能受適當的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所影響（March and Olsen 1996）。因此，即便是缺乏外部

監督，或是在物質利益受損下，行為者仍然可能繼續遵循自願性標準。理性決

策模型大多將行為者的偏好視作給定的，或抽象地假設行為者追求效益最大

化。但在現實中，行為者的偏好往往是社會化的結果，何謂效益最大化以及如

何追求效益最大化，常常是由社群的價值及規則所定義的，但俱樂部理論並無

法用來分析行為者的偏好及行為是如何受社會化的影響。當俱樂部理論僅著重

於後果的邏輯時，反而會導致研究者忽略了私權威透過價值觀念來影響行為者

偏好的過程。

其次，俱樂部理論雖然承認企業的特質會影響企業的行為，但該理論並

未重視市場結構可能影響企業的偏好及行為。例如，當一個行業的市場集中

度高，市場由少數大型企業寡佔，這些寡佔企業便有可能透過建立自願性標

準，以其來提高市場的進入門檻，從而確保其既有的寡佔優勢（Haufler 2018; 

Porter 1999）。又或者全球供應鏈在企業之間形成的不對稱權力關係，也可

能影響企業的行為。例如在全球供應鏈的大型零售商或中間商，或者是寡佔

企業，常常擁有較大的議價權力去影響供應鏈中的產品供應商（MacDonald 

2014）。當這些大型零售商、中間商或寡佔企業，帶頭遵循自願性標準時，

會對其他產品供應商產生壓力，讓他們也得開始遵循自願性標準（González 

et al. 2008; Haufler 2018; Mayer and Gereffi 2010）。同樣的，已開發國家的

企業，也可以透過全球供應鏈向開發中國家的企業施壓，要求其遵循自願

性標準（Jeppesen and Hansen 2004）。此外，出口貿易也可能產生加州效應

（California Effect），亦即開發中國家的產品供應商，為了能讓出口到已開發

國家的產品，符合具有社會及環境意識的零售商、消費者及管制者的期待，

而選擇採取較嚴格的自願性標準（Distelhorst and Locke 2018; Greenhill et al. 

2009; Prakash and Potoski 2006a; Vogel 2005）。然而，若當貿易的出口市場

為開發中國家時，產品供應商採取嚴格標準的誘因便會降低（Schleifer 2015; 

2017）。

再者，俱樂部理論著重於企業之間的策略互動，但忽略了自願性標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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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也涉及了企業、國家，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策略互動。自願性標準可能

不單只是企業在理性決策下的集體行動，也可能是企業、國家，以及非政府組

織之間政治協商後的產物。以森林管理委員會為例，它的成立雖然是來自於企

業在面對社會運動壓力下的自發行動，但在成立過程中，許多非政府組織的代

表都有參與，一些私人基金會、歐洲國家及美國的地方政府也在森林管理委員

會的草創時期提供資金援助（Bartley 2007）。而在公平勞動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個案中，非政府組織、美國政府的勞工部、以及加州州政府，

也都扮演了制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角色，其不但支持建立

私部門標準，也積極向企業施壓，要求企業進行自我管理（Bartley 2007）。

簡言之，俱樂部理論雖然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自願性標準的形成機制，

但它有可能會忽略其他的重要行為者，從而無法掌握故事的全貌。

最後，俱樂部理論預設了非國家行為者有足夠能力及資源來建立及參與

自願性全球標準，也因此導致該理論並無法用來解釋為何自願性全球標準仍

多集中於已開發國家（Conroy 2007; Pattberg 2005; 2006）。以森林管理委員會

為例，其所認證的森林仍大多集中於歐洲及北美洲。近期研究已開始探索此

問題，並指出發展中國家的非國家行為者受到許多條件的限制，使其較不易

參與自願性全球標準。首先，發展中國家的非國家行為者缺乏足夠的資金及

技術，因此難以建立自願性標準（Andonova and Sun 2019; Marx and Cuypers 

2010）。再者，若發展中國家的商品並非出口至重視企業責任的已開發國

家，企業也會缺乏誘因去參與自願性標準（Bartley 2010）。若商品出口市場

為開發中國家，甚至可能出現標準降低的情形。

二、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類型變異

（一）供給需求理論

除了私權威的興起，私權威的類型變異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學者

Green（2013）依據私權威的起源，區分出兩類型的私權威：第一類為授權型

私權威（delegated private authority），另一類為創業型私權威（entrepreneurial 

private authority）。當國家或國際組織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國家（或

國際組織）和非國家行為者之間形成委託-代理的關係（principl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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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這類型的私權威屬於授權型私權威。若私權威的權威並非來自

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授權，該類型便屬於創業型私權威。對授權型私權威而言，

被治者的同意通常會先在委託人之間形成，而後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來進行治

理。但對創業型私權威來說，私權威必須設法取得被治者的認可，因此被治者

的同意會較晚形成。

為何有時會出現授權型私權威，但在另一些時候會出現創業型私權威呢？

Green（2013）試圖透過供給需求理論來回答上述問題，她的供給需求理論將

私權威的形成過程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圖2）。首先，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

家行為者出現對私權威的需求，希望能夠享受到私權威所帶來的效益。具體來

說，私權威能夠帶來四類效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承諾的可信度、取

得先佔者優勢，以及為參與者提升聲譽。由於私權威能夠產生這四類效益，因

此國家、國際組織或非國家行為者會產生對私權威的需求
9
。其次，在現實中

必須已經存在有潛在能力能成為私權威的非國家行為者，這些非國家行為者需

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制定標準。換言之，現實中必須已存在能夠供給上述四

類效益的非國家行為者。除此之外，既有的國際組織必須無法提供上述四類效

益，私權威才能夠出現。相較於非國家行為者，國際組織的治理結構及經費都

受控於成員國家，較容易受國家控制。也因此，假若國際組織也能夠提供上述

9 本文感謝匿名審查人正確地指出，俱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的目的相仿。本文認為，俱

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確實共享一些假設及問題意識，例如俱樂部理論與供需理論都認

為，私權威所建立的自願性標準能為參與者帶來一些正面效益，如提升聲譽。此外，

在解釋創業型私權威的形成過程時，供需理論和俱樂部理論皆假定非國家行為者為主

要的行為者，其有專業能力及誘因去建立自願性標準。再者，兩個理論共同的問題意

識都是如何解釋全球自願性標準的興起。然而，供需理論和俱樂部理論雖然在一些假

設及問題意識上十分接近，但其理論解釋力的範圍（scope）仍有差異，供需理論比
俱樂部理論更能解釋私權威的變異。本文認為，這兩種理論主要的差異在於如何解

釋授權型私權威的形成過程。俱樂部理論主要著眼在非國家行為者，但並未處理國

家的角色，也未處理國家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的過程。以Green所舉的清潔發展機制
（CDM）為例，該機制源自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並不是由非國家行為者所建立，
因此俱樂部理論並無法完整解釋CDM的興起過程，尤其無法解釋為何京都議定書的參
與國最終決定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讓其成為監測及執行CDM的主要權威者。反之，
供給需求理論指出，在一些條件下（可參考表3），國家會有誘因授權給非國家行為
者，助其成為授權型私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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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效益，國家通常會更傾向授權給國際組織，而較不會選擇授權給非國家行

為者。

圖2　供給需求理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reen（2013）。

上述三條件構成私權威出現的必要條件，但要解釋私權威的類型變異，還

需要第二個關鍵條件：國家之間偏好相似的程度，以及是否已存在可作為參考

點的制度（focal institutions）。首先，當國家之間的偏好越相似的時候，國家

越能夠產生共同的偏好，並將任務授權給非國家行為者執行。當委託人的目標

及指令都一致清晰時，代理人的行為也會較受控制。但若國家之間的偏好差異

過大，授權的工作便變得難以進行。當委託人自己沒有確定的偏好，代理人便

容易無所適從，甚至出現陽奉陰違的行為。因此，當國家之間越能取得共識的

時候，授權型私權威越容易產生，而當國家之間難以取得共識時，創業型私權

威較容易形成。其次，當可作為參考點的制度時，國家的偏好較容易趨近，從

而越容易產生授權型私權威。通常國際組織常能成為可作為參考點的制度，提

供較中立可靠的資訊給國家，並作為協調者，幫助國家之間形成共識。因此，

國家共識程度高 國家共識程度低

參考點制度存在

創業型私權威授權型私權威

參考點制度不存在

必要條件

•  需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承諾的可信

度、取得先佔者優勢、提升聲譽

•  供給：已存在有能力的非國家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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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國家的偏好在一開始差異很大，若存在可作為參考點的國際組織時，授權

型私權威還是有可能產生。

學者Green（2013）主要以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reenhouse Gas Protocol, GGP）這兩個氣

候治理的例子，來闡述其供給需求理論（表3）。CDM來自於京都議定書，其

目的在創建一個國際市場，讓已開發國家可以透過資助開發中國家的減排計

劃，來達成自身的減排目標。在京都議定書簽訂之前，私部門（如SGS集團）

已發展出監測及核實碳補償（carbon offsets）的方法。為了快速推動CDM，參

與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決定授權一些企業及非政府組織，讓其來負責監測及核

實CDM，這些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從而成為授權型私權威。此外，京都議定書

設立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成為此議題中夠強的參考點，成員國同

意透過執行委員會來監督CDM的代理人，這能減緩國家對企業和非政府組織

踰越其權威的擔憂，從而有助於授權型私權威的形成。GGP則是由世界資源

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這兩個非政府組織所

建立，GGP為企業提供了計算及報告溫室氣體排放的標準及工具。由於國

家之間對於如何測量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缺乏共識，再加上能成為參考點的

表3　私權威類型變異的案例分析

代表案例 形成條件

清潔發展機制

（授權型私權威）

• 私部門具有獨立執行CDM的能力

•  參考點強：國家同意透過執行委員會來監督CDM的代理

人

•  由於國際談判擴日費時，國家決定授權私部門，讓其能

迅速執行CDM

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

（創業型私權威）

• 國家之間缺乏共識

• 參考點弱：UNFCCC秘書處缺乏資源及能力

• 私部門填補管制真空，制定出GGP標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Gree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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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CCC秘書處缺乏資源及能力來推動此議題，這導致WRI及WBCSD得以填

補管制上的真空，成為推出GGP的創業型私權威。

（二）供給需求理論的限制

儘管Green的供給需求理論試圖解釋私權威變異，但她的理論並未能涵蓋

私權威的所有類型。首先，近年來學界開始重視協作（orchestration）作為一

種治理類型。依據Abbott的定義，協作並不依賴強制性的控制，是一種運用

誘導來進行非直接的治理（Abbott 2018）。協作包含了三種行為者：協作者

（orchestrator）、中介者（intermediaries），以及目標對象（targets）。在協

作的關係中，協作者與中介者之間不存在階層式關係，協作者並無法強制中介

者執行其目標，協作者能做的，是尋找與自己目標相近的中介者，建立合作關

係，共同治理目標對象。協作者通常透過說服、提供物質或觀念上的支持，以

及聲譽上的誘因等軟性方式來讓中介者的行動與自己的目標吻合。Green的授

權型私權威，仍將國家（或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的關係界定為委託-代

理的關係，但國家（或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的關係也能夠以協作的方式

來展現（Abbott and Snidal 2009; Hale and Roger 2014），Green的理論並無法

解釋這類型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

此外，Green的供給需求理論並無法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在設計上的變

異。在設計上，有的自願性標準較嚴格，有的較寬鬆。此外，有些自願性全球

標準在建立之初並非未具有全球規模，而是先針對特定地方或區域。有些自願

性標準的管制對象僅針對特定行業，有的則是跨行業。有的自願性標準包含了

多樣的政策目標，有的則是設定單一目標。在演進成全球性標準時，各種自

願性標準的演進速度也不一樣。例如，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花了32年才建立起全球標準，但

森林管理委員會僅花6年便建立起全球標準（Auld 2014）。Auld（2014）認為

自願性標準在建立之初時的政治機會及市場需求，都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制度

設計。當政治體制較為開放，本地市場與全球市場的連結性也較高時，私權威

較能在一開始便選擇建立起全球性的標準。若私權威在創始之時決定先建立地

方性標準，標準的參與者為了維護既有地方性標準所帶來的利益，有可能會在

日後抵制地方性標準升級成全球性標準，從而讓建立全球性標準的速度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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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願性全球標準的成效

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一直是私權威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

涵。在經驗上，目前學界大致取得以下發現。首先，如果我們僅著眼於自願

性標準是否能夠改變參與者的行為，目前的研究確實發現，自願性標準中的

第三方認證，確實能夠讓參與認證的企業改變行為（Newsom et al. 2006）。

然而，這樣的結果有可能受選取偏差（selection bias）影響，亦即只有那些調

適成本較低的企業，才會願意選擇接受第三方認證（Auld et al. 2008; Gullison 

2003; 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其次，若我們關注的是自願性標準能否

改善成立目標中所界定的問題，目前的研究則是呈現不一致的結果。例如多數

研究發現ISO 14001確實能夠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Melnyk et al. 2003; Potoski 

and Prakash 2013）。多數研究也發現，針對永續農業的自願性標準有助於提

升農民的收入，並使農民採取更有利於土壤保持的耕種方式，但亦有少數研究

發現自願性標準並未提升農民收入，森林砍伐的情形也未改善（Blackman and 

Naranjo 2012; Marx and Cuypers 2010; Schleifer and Sun 2020; van der Ven et al. 

2018）。整體而言，多數研究顯示，自願性全球標準確實能產生正面成效，

但成效的大小會因不同的脈絡而有所不同，在某些情況，甚至會出現負面效

果，自願性全球標準並非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能解決問題的萬靈丹（DeFries et 

al. 2017）。

也正因為自願性標準的成效存在著變異，目前研究試圖找出哪些因素可能

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成效
10
。目前學界已提出下列可能因素：首先，依據俱樂

部理論，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主要可能會受到標準的制度設計所影響。當自願性

標準缺乏內部的監督及懲罰機制時，自願性標準的成員便會有誘因成為搭便

車者，不願意付出成本改變自身行為，從而削弱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例如，

研究者發現，化學業的Responsible Care在創立之初，由於缺乏監督及懲罰機

10 自願性標準在不同的議題領域及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中，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及屬性。本文從既有文獻中歸納出的幾項因素，並不一定能解釋所有自願性標準在不

同議題領域及時間點上的成效。本文在此節僅試圖歸納出既有研究的整體性輪廓，針

對個別自願性標準的具體分析已超出本文能處理的範圍，另需專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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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因此成效不彰，該標準的參與者並沒有比非參與者製造較低的環境污染

（Gamper-Rabindran and Finger 2013; King and Lenox 2000）。

其次，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也可能受全球供應鏈的結構影響。例如，當採取

自願性標準的領導企業在供應鏈中有較大的權力時，領導企業越有可能影響

其他供應商的行為，要求其他供應商遵循自願性標準，從而讓自願性標準的成

效提升（Mayer and Gereffi 2010）。研究也發現，當供應鏈中的買家跟供應商

之間能建立合作關係，自願性標準的成效也會越好（Locke 2013）。當領導企

業願意幫助供應商提升能力，改變供應商的管理模式，也有助於提升自願性標

準的成效。例如Nike協助供應商建立精益管理與生產系統（lean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system），這套新系統讓供應商有更高遵循自願性標準的誘因，

也將低供應商遵循標準的成本，從而增進了供應商對自願性標準的遵循程度

（Distelhorst et al. 2016）。

再者，外在社會壓力的強弱，也會影響自願性標準的成效。許多研究都

發現，當來自公民社會的行為者（如非政府組織及媒體）所製造的抵制壓力

越強，企業為了維護品牌聲譽，便越可能遵循自願性標準（Fransen 2011a; 

Fransen and Burgoon 2012; Lenox and Eesley 2009; McDonnell and King 2013; 

Seidman 2007; Soule 2009）。非政府組織除了抵制企業之外，也能透過與企業

合作的方式，幫助企業改進表現（Distelhorst et al. 2015）。研究也發現，當一

個國家的公民關心自然環境，或新聞自由程度越高，企業的負面行為越容易

被揭發，社會抗議也較易組織起來監督企業，企業因而更容易傾向遵循自願

性標準，侵犯勞工權益事件的數量也會較少（El Ghoul et al. 2019; Toffel et al. 

2015）。

此外，多個自願性全球標準之間的競爭，有可能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的

成效。在許多行業，往往存在多個自願性全球標準彼此競爭。企業為了降

低調整成本，可能會選擇較不嚴格的標準，使得行業出現向下競逐（race to 

the bottom），多樣化的標準也會讓消費者混淆，並讓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實踐

呈現不一致甚至相互衝突的情形，最終傷害全球標準整體的公信力（Abbott 

and Snidal 2009; Bitzer et al. 2008; de Man and German 2017; Fransen 2011b; 

Glasbergen 2013; Pattberg 2005）。然而，亦有學者指出，自願性全球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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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競爭，也有可能形成向上提升的效果。例如，在美國家具建材零售商

Home Depot採用森林管理委員會的自願性標準後，永續林業倡議（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也希望Home Depot能採用其標準，在公民團體的監督壓

力下，永續林業倡議為此更新了原本的標準，讓其標準變得更加透明且嚴格

（Overdevest 2010）。

最後，當自願性全球標準在各地實際執行時，往往會受到各國國內制度

及政策的影響。例如當國家已有積極的勞工及環境法規，能對不遵守自願性

標準的企業提出懲罰的威脅，則企業越會遵循自願性標準（Distelhorst et al. 

2015; Locke et al. 2013; Vogel 2008）。跨國的量化研究也發現，當國家已有較

保護勞工權益的法規，或批准越多國際勞工條約，這些制度會對企業形成更

強的壓力，讓企業越可能遵循自願性的勞工標準，勞工權益受損的案件也會

較少（Toffel et al. 2015）。然而，各國的國內制度及政策有的可以強化自願性

標準，有的也可能弱化自願性標準。例如在印尼，國家與伐木業的關係非常

緊密，政府透過補貼支持大型的伐木企業，這些大企業因而缺乏誘因接受森

林管理委員會的認證；再加上，印尼政府對土地所有權的界定不清，甚至偏

向保護企業的利益，這也讓森林管理委員會的標準難以適用於當地（Bartley 

2010）。針對棕梠油的生產，印尼政府則是仿效自願性全球標準，建立了自

己的國家標準，但該國家標準卻比自願性全球標準更為寬鬆，對資訊透明及

課責性的要求較低，也使得自願性全球標準在當地不易施行（Hospes 2014; 

Wijaya and Glasbergen 2016）。

整體而言，目前學界對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限制。首

先，多數研究的發現仍然受到選取偏差的影響，因此難以判斷自願性標準是否

為造成特定結果改變的直接原因。雖然一些研究開始使用進階的統計方法如傾

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或準實驗方法來克服選取偏差的問

題，但這些方法各自仍有其限制
11
。其次，資料的品質及取得管道也是一大限

制。例如，在測量環境品質時，常會出現各國標準不一，或者資料錯誤及遺失

等狀況（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此外，在評估成效的時候，目前的

11 統計方法較無法處理複雜的因果機制，而實驗方法則有外部效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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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多著重於參與者的行為變化，或者是客觀環境指標，但這樣的研究設計

主要是在比較採取自願性全球標準與否的效果，但並無法幫助我們了解自願性

全球標準是否比其他的治理模式（如傳統的政府管制）更為有效。最後，目前

研究對成效的定義仍較為狹隘，忽略了自願性標準可能產生其他更廣泛的效

果，例如自願性標準可能產生非意圖後果，或是可能產生擴散效果或反饋效

果，並對社會產生緩慢但深遠的影響（van der Ven and Cashore 2018）。

四、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為例

筆者以下將以氣候債券倡議組織（Climate Bonds Initiative，後簡稱CBI）

作為關鍵個案，更具體地闡述本文對既有理論及分析途徑的反省。CBI創立於

2009年，屬於國際非營利組織，其主要透過建立標準、綠色債券資料庫及發

佈研究報告等方式，以促進氣候債券及綠色債券的全球發展
12
。為了能夠幫

助投資者更有效地辨識氣候債券的真偽，防止債券發行人透過綠色標籤來為

債券「洗綠」（greenwashing），CBI於2010年建立了氣候債券標準（Climate 

Bonds Standard，後簡稱CBS），綠債發行人可以自願選擇是否要付費參與CBI

的認證流程（圖3），若該債券確實在發行前及發行後皆符合了CBS的要求，

則可以獲得CBI提供的認證證明。自CBS第1版發佈後，CBI仍持續地更新該標

準，並在2019年實施第3版的CBS。最新版的CBS規定了氣候債券的募集資金

用途、評估流程、資金管理方式，以及資訊揭露方式，並將符合氣候債券標準

的項目區分成8大類，在每一大類下，又再細分行業（表4），並分別制定出專

屬於該行業的合格標準。

12 綠色債券是將募集資金專用於綠色計畫的債務融資工具，目前的綠色債券大多將資金

投向能源、低碳建築及運輸。而氣候債券則是將募集資金用途，更限縮在對氣候減緩

與調適有助益的項目上。其中，CBI標榜其氣候債券標準是以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而設
計的。



 從私權威觀點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發展　97

圖3　氣候債券認證流程

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2021）。

由上可知，CBI屬於非國家行為者，又建立了自願性全球標準CBS，因此

可被視作本文界定的全球性私權威。從權威類型來看，CBI可被視作專業型權

威（expert authority）。CBI之所以能具有權威，主要在於其團隊具有足夠專

業的科學、金融及產業相關知識，能夠建立以行業為基礎的技術標準，並有能

力評估審查債券是否符合其標準。由於CBI的標準具有足夠的專業性，從而讓

全球的市場參與者自願地接受，成為具有權威的自願性全球標準。

從理論來看，CBI的案例可以印證供給需求理論及俱樂部理論的主要論

點，但也可以突顯其不足之處。首先，從形成過程來看，CBI接近供給需求理

論中所說的創業型私權威（entrepreneurial private authority）。氣候債券及綠

色債券屬於新興的金融市場，國家之間尚未對如何進行綠債市場的管制產生

共識。雖然聯合國環境署於2014年建立了UNEP永續性金融體系探詢（UNEP 

Inquiry），2016年的G20也決定進一步成立綠色金融研究小組（G20 Green 

Finance Study Group），但這些組織及制度的人員及資源都較有限，屬於較弱

的參照點。在這些條件下，如供給需求理論所預期的，創業型私權威得以形

成。其次，CBI所建立的CBS也符合俱樂部理論所闡述的邏輯。CBS可被視作

俱樂部財，有助於協助綠債發行人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由於CBS包含定期更

新的認證及資訊揭露機制，從而讓投資者能得到較可靠的綠債資訊，也能夠確

保CBS的聲譽不被搭便車的參與者破壞，這才能讓更多綠債發行人願意為了聲

譽而自願參與CBI的認證。

發行人準備認證
發行人提供資訊
表初稿給CBI所
認可的審核機構

發行人提交更新
後的資訊表和審
核報告給CBI

CBI的氣候債券
標準委員會確認
發行前債券認證

審核機構進行準
備程度評估

1. 發行前認證流程：

2. 發行後認證流程：

發行人終止債券
認購並發行債券

募集資金分配到
項目和資產上

發行人提交更新
後的資訊表和審
核報告給CBI

氣候債券標準委
員會確認債券認
證

審核機構進行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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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供給需求理論及俱樂部理論雖然可以解釋CBS的權威類型及運作

邏輯，但較忽略CBI與其他組織之間的策略互動及協作關係，從而忽視這些互

動關係對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影響。CBI其實置身於一個複雜的全球治理網絡之

中，其參與者、合作夥伴及經費來自於銀行、投資機構、評級機構、交易所、

政府部門、國際組織，或國家的開發銀行。既有的私權威理論並無法協助我們

分析這些網絡是如何形成，是否及如何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的運作。從CBI的

案例來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設計確實會受到組織之間的互動而產生演化。例

如，當歐盟開始制定歐洲綠色債券標準（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時，

CBI其實也參與其中，為歐盟的綠債標準提供了政策建議。CBI甚至回頭更新

自己的CBS，加強對資訊揭露的要求，以求自己的標準能夠與歐盟的新標準趨

向一致。換言之，自願性標準在建立之後仍會受到組織之間策略互動的影響，

而這部分仍是目前主要理論尚未細緻處理的部分，值得後續的理論建構及經驗

研究。

 最後，私權威研究會關注CBI所建立的CBS是否具有成效，目前確實有

跡象顯示CBS能產生一些正面成效，但針對此問題的研究仍然相當不足。首

先，若單從接受認證的債券發行人數量來看，在2014年至2019年期間，參與

CBI認證的綠債發行人數量呈現成長趨勢（圖4），截至2021年1月，全球已有

330隻債務工具獲得CBI的認證，確實有越來越多綠色債券發行人自願付費接

受CBI的認證。其次，有學者運用統計的配對方法，發現有經過第三方認證的

綠色債券，能讓公司股價上升，也能降低該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Flammer 

2020）。最後，許多國家的政府、區域組織（如東協）及歐盟在制定自己的

綠色債券標準時，幾乎都會明確表示自己有參考CBS的分類方法，由此可見

CBS確實對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而，正如本文上一節所述，

目前對CBS成效的定義仍較為狹隘，忽略了CBS可能產生其他更廣泛的、甚至

是非意圖的後果。例如，已有論者指出綠色債券在一些條件下可能會惡化社會

不平等（Bigger and Millington 2019; Christophers 2018），而目前我們仍缺乏

足夠的研究來瞭解，CBI認證的氣候債券是否也會產生這類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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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已認證氣候債券數量（2014∼2020）

資料來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2021）。

肆、結論

本文認為，私權威的概念可成為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基礎。首先，私權威

的概念有助於我們跳脫強調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傳統觀念，以及以國家為中心的

途徑。研究者可以轉而觀察分析在全球各層次，權威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運作。

其次，私權威的概念強調了治理者與被治者間的互動關係，凸顯了行為者的重

要性，這有助於研究者去建立行為者導向的途徑，以此研究結構導向途徑所無

法解釋的變異。私權威的概念可作為全球治理研究的基石，研究者除了可以著

重於私權威本身的行為外，也可以進一步去分析私權威與其他行為者之間的互

動，從而去理解更複雜的全球治理模式。再以治理三角為例（圖1），私權威

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深入分析區塊2、3與6的治理模式，結合過去政治學對區

塊1的研究成果，未來研究可以藉此對區塊4、5與7進行更細緻的經驗研究。

簡言之，私權威的觀點並不是要主張國家的消退。相反地，私權威觀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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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開啟對多元權威者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議程。私權威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

去細緻地分析多類權威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複雜的互動關係如何

影響全球治理的成效。

以私權威的概念為基礎，本文也回顧了目前私權威研究中的三項研究問

題：自願性全球標準如何形成？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式為何出現變異？在哪些

條件下，自願性全球標準能產生較好的成效？首先，本文分別討論了俱樂部理

論及供給需求理論，這兩個理論都能幫助我們從行為者的偏好及策略互動，來

解釋自願性全球標準的形成及變異。然而，這兩個理論也有各有其限制。未來

研究者除了關注行為者的偏好及策略互動之外，也應考量價值觀念、全球供應

鏈、公私互動關係，以及南北關係等因素的作用。其次，本文從現有研究中歸

納出影響自願性全球標準成效的幾項因素，並指出目前的研究限制。未來的研

究除了需要設法改善資料搜集的程序及體制，以此提升資料品質，也可考慮使

用混合方法，例如在透過量化方法來克服選取偏差的問題外，也可以使用質化

的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及比較方法來闡述複雜的因果機制。更重要的

是，未來研究可採取更多元的指標來測量自願性標準的成效。最後必須說明的

是，在本文著重的三項研究議題之外，私權威研究還存在其他重要議題，諸如

私權威的變遷、私權威之間的競爭、私權威的課責性，以及私權威與公部門的

互動等，這些研究議題也都值得國內學界進一步去探究。隨著學界對上述議題

研究的累積，未來我們將有機會能更準確地評估私權威對全球治理所帶來的整

體影響為何，以及全球治理是否因此出現量變及質變。

 （收件：109年3月20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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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and the current 

studie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can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wo 

ways. First,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state-center approach. Secon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ctor-oriented approach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ivate 

autho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Additionally, by investigating a case of 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ree crucial research topic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e 

emergence, the variation in the form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voluntary global 

standards. The conclusion then outlin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Private Authority, Voluntary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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